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2014 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 

（無紙證券市場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二讀《2014 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無紙證券市場修訂）條例草

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動議二讀《2014 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無紙證券市場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引進無紙證券市場制度提供法律框架。 

 

目前情況 

 

  目前，香港的證券市場制度以紙張文件為基礎。法例規定若干證券必須

發出紙張式證明書和使用紙張式轉讓文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上

市的證券，如存放於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其法定所有權屬於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有關投資者只持有證券的實益權益；他們並非登記持

有人，並無法定所有權。 

 

在港推行無紙證券市場制度 

 

  在無紙證券市場制度下，投資者可以選擇在沒有紙張文件的情況下，持

有和轉讓證券，並以本身名義登記其證券，從而享有法定擁有權的一切權益。 

 

  實施無紙證券市場制度將會有多方面的好處： 

 

＊透過進一步減少使用紙張，各項交易可以直通方式處理，縮短處理時間，

有助提升本港證券市場的整體效率。 

 

＊就證券發行商而言，透過便利股東直接擁有證券，不但可以提高股東透明

度，而且能夠以更直接和有效的方式進行公司通訊和企業行動服務，將有助

加強企業管治。 

 

＊至於投資者，他們可選擇以本身的名義持有無紙證券，其選擇及保障都是

現時的證券系統所未能提供的。 



 

＊此外，本港推行無紙證券市場可便利市場發展，與中國內地、澳洲、日本

及英國等市場看齊。 

 

條例草案主要內容 

 

  為了推行無紙證券市場制度，我們須要修訂法例。條例草案主要修訂《證

券及期貨條例》及《公司條例》。該兩項主體法例將會訂立無紙證券市場的監

管框架。至於與運作事宜及監管工作有關的細節，將在《證券及期貨條例》

的新附屬法例中訂明。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將負責無紙證券市場的監

管事宜。 

 

  《公司條例》將容許證券市場的運作無須一定使用紙張式證明書和紙張

式轉讓文書，而《證券及期貨條例》將訂定無紙證券制度所採用的一般原則，

引進實施無紙證券市場所需的法律框架，以及規管無紙證券市場系統的系統

營辦者。 

 

推行模式 

 

  無紙證券市場制度的首階段涵蓋已經或將會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

稍後階段才會涵蓋在聯交所上市的其他證券，例如債權證和單位信託。預計

無紙證券市場落實前會設立過渡期，現時以紙張文件為基礎的系統將會與新

的無紙證券系統並行運作。 

 

諮詢工作 

 

  當局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就推行無紙證券市場的建

議運作模式諮詢公眾。大多數市場回應者都支持建立無紙證券市場的措施。

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亦有諮詢持份者的意見。另外，當局在二零

一四年一月六日本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立法建議。委員

普遍支持擬訂條例草案。 

 

結語 

 

  主席，推行無紙證券制度將會提升市場的整體效率、加強對投資者的保

障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我希望本會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